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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一欣 陆烨波

110万税款“大坑”谁来填？ 府院联动巧破僵局

“明明鉴证报告说只补缴 60 万

元， 怎么真到交钱时变成了 170 万

元？ 这多出来的 110 万元到底该谁

出？ ”一纸股权转让协议，在项目尘

埃落定后， 却因一笔突如其来的巨

额税款差额，让买卖双方对簿公堂。

近日，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

通过一场“府院联动、条块协同”的

多元调解， 成功解开了这个复杂的

涉税“症结”，更为企业间因资产交

易引发的后续问题， 提供了一个化

解范本。

一笔 170 万的“意外账单”

故事要从 2018 年说起。 当时，

位于金山区张堰镇的 A 公司决定

将旗下一家全资子公司（标的公司）

的股权， 作价 1600 万元转让给 B

公司。 这笔交易的核心，是 B 公司

看中了该子公司名下的一块待开发

土地。

针对土地增值税， 协议明确约

定：当前项目土地增值税系预缴，项

目达到清算标准后， 若需补征土地

增值税，由 A 公司全额承担。

时间飞逝，项目顺利开发完毕。

2024 年，在正式向税务部门申报土

地增值税前，B 公司委托了一家会

计师事务所进行“土地增值税清算

鉴证”，报告显示，项目预计需补缴

税款 60 余万元。

然而，当 B 公司正式向税务局

申报后，收到的《税务事项通知书》

上赫然写着： 应补缴的土地增值税

税额为 170 余万元。

从 60 万元到 170 万元， 高达

110 万元的巨额差额， 让责任划分

瞬间陷入僵局。 面对 B 公司依据协

议提出的补款要求，A 公司满腹委

屈：“协议我们认， 税款我们也愿意

承担，可这多出来的 110 万元，到底

是怎么算出来的？ ”

双方各执一词， 昔日合作伙伴

最终对簿公堂。

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调解

案件到了承办法官杨程手中。

从证据上看，协议清晰、凭证完

整，判决并非难事。 但杨程深知，一

纸判决虽能定分，却未必能止争，更

无法解开 A 公司心中的疑惑。

杨程主动走出法庭， 启动了一

场“跨界”协作。 他联系 A 公司所在

的张堰镇政府并与金山区税务局积

极沟通， 核实案涉土地增值税纠纷

的背后征税逻辑， 一场旨在揭开谜

底的“四方会谈”在法院的主持下展

开。

调解现场， 面对 A 公司的困

惑， 来自金山税务局的专家从企业

做账和土地增值税清算逻辑差异、清

算规则等方面给出了专业、 细致的解

释：“土地增值税清算，通俗讲是‘收入

减成本’再套用税率。企业做账逻辑与

税法清算逻辑存在天然差异， 税务局

对成本扣除凭证的审查极为严格。 部

分企业若凭证保管不当， 或成本分摊

不合规，就可能导致扣除额被核减，从

而产生税款差额。 ”

一番话， 让 A 公司恍然大悟：原

来， 鉴证报告的 60 万元是“账面逻

辑”， 而税务局认定的 170 万元才是

“法定事实”。这 110 万元的差额，正是

因部分成本无法获得税务认可所致。

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也趁热打铁劝

说双方理性解决纠纷。

从“背对背”到“手握手”

虽然协议约定税款由 A 公司承

担， 但 B 公司作为项目实际开发方，

在成本凭证的管理和清算申报过程中

也负有直接责任。巨大的差额，双方都

始料未及。

在法院的居中斡旋下，基于“共担

风险、面向未来”的原则，一场“拉锯

战”变成了“协商会”。杨程引导双方跳

出“谁对谁错”的零和博弈，着眼于商

业合作的本质和长期利益。

最终， 在镇政府工作人员的见证

和税务专家的政策支撑下， 双方就这

110 万元的税款差额达成了一致的折

中调解协议。

一笔复杂的涉税纠纷， 就此妥善

化解。

绘就营商好“枫”景

这起案件的成功调解，并非偶然。

不久前， 金山法院与金山区税务局签

订了《优化营商环境、建立法税共治及

信息共享协作机制备忘录》。本案的成

功实践，正是这一机制从“纸面”落到

“地面”的生动注脚。

对法院而言，不再“单打独斗”，通

过引入专业力量， 将复杂的税务问题

交给专家解答，既提升了审判效率，也

增强了司法公信力。对企业而言，不仅

解决了纠纷，更上了一堂生动的“税法

课”，明白了商业决策不能只算“经济

账”，更要算好“税务合规账”。

下一步， 金山法院将继续深化府

院联动， 打造更顺畅、 更专业、 更高

效的多元解纷机制， 让司法成为护航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亮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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淬炼“数字火眼”识破“职业索赔”
“职业打假人甄别预警”应用场景有帮助率超过85%

□ 王晓梅 叶戈

小商户突接大订单，钱

货两清后却遭大额索赔。 消

费纠纷背后，“职业打假人” 牟利性

索赔屡见不鲜， 这既考验着惩罚性

赔偿的适法精度， 更关乎市场秩序

的良性运转。

过去， 受限于信息壁垒，“职业

打假人”识别难、认定难、裁判尺度

不统一等问题客观存在。如今，随着

上海法院“职业打假人甄别预警”应

用场景的建设应用， 以数字建模织

就的“数字火眼”正在形成，让职业

索赔者的行为特征清晰显现。

锚定适法难点

主体识别划定赔偿边界

“职业打假人”索赔案件审理，

承载着消费者权益保护、 产品安全

保障、市场秩序维护等多重价值，如

何准确适用惩罚性赔偿是审判实践

中的难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 的相关规定，“为生活

消费需要”是认定消费者身份、适用

惩罚性赔偿的核心前提；“职业打假

人”“知假买假” 一般难以认定为被

欺诈。在食品药品领域，购买者明知

所购商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

惩罚性赔偿诉请仅在合理生活消费

需要范围内依法支持。

精准识别“职业打假人”是准确

适用惩罚性赔偿、 确定赔偿范围的

关键一环。以往仅凭个案信息，法官

难以全面掌握当事人诉讼轨迹，易

出现认定偏差、适法不统一等问题。

上海法院将一线经验转化为数据模

型，打造“职业打假人甄别预警”应

用场景，通过智能分析，将购买人个

案诉讼的“点” 缀连成行为特征的

“面”画像。

数字模型赋能

审判“火眼”精准识别

该应用场景围绕诉讼请求、索

赔事实和理由、 短期同类诉讼数量

等核心维度设定数据筛查规则，对

全市法院买卖合同纠纷等案件信息

进行系统梳理与数据分析， 精准锁

定疑似“职业打假人”。

场景深度嵌入案件立案、 审理

全流程， 一旦识别案件当事人符合

疑似“职业打假人”特征，系统即时

推送预警提示， 提醒承办法官关注

惩罚性赔偿适法统一。 截至目前，

“职业打假人甄别预警”应用场景累计

触发预警 365 次， 法官反馈有帮助率

超过 85%。

在一起化妆品索赔案中， 原告购

买某化妆品后， 以网页错标产地为由

要求经营者赔偿价款三倍的惩罚性赔

偿， 系统作出提示预警。 法官核查发

现， 原告短期内涉及约十起同类化妆

品惩罚性赔偿诉讼，法院经审理认为，

原告并非基于错误认识购买商品，最

终未支持其惩罚性赔偿诉请。

跨域数据联动

“数字千里眼”打破地域局限

网络消费打破地域界限， 职业索

赔行为也呈现跨区域、分散化特征。若

孤立地看待局部涉诉数据， 将存在购

买者仅据一地数据尚不符合“职业打

假人”的识别标准，但综合多地数据却

符合“职业打假人”识别标准的情形，

甚至可能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况。

一起食品索赔案， 原告在网店购

买食品后诉请经营者承担价款 10 倍

的惩罚性赔偿。本市相关查询显示，原

告涉诉买卖合同纠纷 48 件，但案涉商

品的涉诉量尚不符合“职业打假人”的

识别标准。 依托全国法院“一张网”系

统排查， 查明原告近三年在全国多地

法院涉同类诉讼 29 件，其中涉及案涉

商品， 原告短时间内多次购买案涉商

品并以相同理由索赔， 远超合理生活

消费需求，符合“职业打假人”的识别

标准。 法院据此未支持其超出合理生

活消费需要的惩罚性赔偿主张， 同时

督促经营者严管质量、规范经营。该案

通过全国数据协同， 取得良好的适法

效果。

上海法院积极推动“职业打假人

甄别预警”应用场景与全国法院“一张

网”关联案件功能模块联动，打破数据

孤岛，实现跨域共享，立足更广泛的数

据基础构建“数字千里眼”，大幅提升

识别精度与时效性。

与此同时， 惩罚性赔偿的适用与

合理生活消费需要的认定尚存审理难

点， 通过应用场景筛查出的信息也可

为未来进一步总结审判经验、 提炼裁

判规则提供分析样本， 推动实现甄别

预警向决策参考的蜕变， 助力惩罚性

赔偿的准确适用与完善。

数字赋能审判，场景联动规则，预

警助推治理。 上海法院以数字法院应

用场景建设为桥， 贯通数据应用与规

则适用， 拓展类案视野， 明晰适法路

径，延伸治理效能，共促消费者权益保

护、 经营者诚信经营与市场秩序维

护， 以数字正义护航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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